


临供销字[2021]1号                      签发人：徐永刚
临淄区供销社
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快整治、严执法”专项行动方案

根据临办发[2021]2号文件的要求，结合省、市、区大检查大整治部署安排，决定在全区供销系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快整治、严执法”专项行动，结合供销的企业实际情况，制定供销系统大排查、快整治、严执法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深刻吸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树牢“隐患就是事故、安全就是最大效益”的理念，增强企业不消除事故，事故就消灭企业的危机意识，动员全系统干部职工，突出重点单位、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集中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快整治、严执法专项行动，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确保全区供销系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二、检查范围

供销系统各区直公司、各基层供销社、各专业社。

重点大中型商店、超市、宾馆、拥有商住楼及大型仓库的企业、经营储存的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

三、重点检查内容

1、强化隐患排查。落实企业排查整治主体地位，实行全链条隐患排查，重点督查企业是否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否健全完善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是否进行安全生产资金投入；是否加强全员教育培训管理；是否强化应急准备工作。

2、推进“大快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两个体系建设，通过严格的法治措施、科学的风险管控、完善的系统治理，不断提高安全防范和治理能力。继续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实行每月检查和企业自查制度，企业应建立隐患排查与整改台账，实行销号制度，通过即知即改，限期整改等措施，深入分析问题，聚焦薄弱环节，提高专业化检查水平和效能。

3、对社属企业重点监控的企业、重点领域实施严厉查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强化安全生产巡查问题整改，促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推动安全生产工作责任落实到位，措施落实到位，有效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4、以《山东省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体系通则》和《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体系通则》为指导，对供销系统企业全面排查安全风险点，建立隐患风险点台账，逐一明确管控层级和管控、应急措施，形成“一企一册”，让每名员工都了解风险点的基本情况及防范、应急对策，建立全员参与、全岗位覆盖、全过程衔接的隐患排查治理闭环管理机制。全面开展企业全员安全培训教育，加强“两个体系”建设专项督查，加快安全监管信息化建设。

四、落实企业隐患排查主体责任

各企业单位要严格落实隐患排查治理主体责任，结合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本单位安全隐患进行大排查、快整治；本企业单位技术力量不足的，要聘请专家进行全方面、全过程、不留死角的“诊断式”检查；要组织全体职工扎实开展“查身边隐患、保职工安全、促企业发展”活动。全面提升企业应急救援处置能力，有效的应对突发事件的前期处置工作，预防较大以上事故发生。2021年12月底前，供销系统企业至少组织一次综合或专项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

五、相关要求
各单位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相关规定，结合前期统一部署开展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推动各项措施落实。认真落实专项行动要求，切实推进大排查快整治严执法工作开展，进一步实现企业安全生产由被动接受监管向主动加强管理转变，实现安全风险管控由政府推动为主向企业自主开展转变，实现隐患排查治理由部门行政执法为主向企业日常自查自纠转变。

六、加强社会监督

按照《山东省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鲁应急发【2019】44号）文件，鼓励支持有奖举报，动员社会力量和企业职工举报各类安全生产隐患和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专项行动期间将对因存在重大隐患被处罚的企业予以公开曝光。

根据供销社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快治理、严执法’专项行动方案的活动要求，各企业要将建立安全生产隐患每月自查自改上报制度，每月底前将安全生产隐患问题上报区社安全科汇总，并报区应急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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